
 

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
师教培养〔2018〕4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相关培养单位： 

    

按照校长办公会意见和相关校领导批示，依据本学期昌平校

区的课程安排，经教务部和财经处核算，近期将把本学期昌平校

区授课教师专项补贴拨付到开课单位（相关额度见附件）。 

请各开课单位查收到账金额，结合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实际

情况，组织完成补贴发放事宜。 

 

附件：昌平校区授课教师专项补贴额度表 

 

 

教务部 

2018 年 12 月 14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